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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高富帅”
接连骗四人

通讯员 揭晓芳 何龙麒

游戏中认识的“高富帅”嘘寒问暖，本

以为是遇见了爱情，没想到是一场骗局。

2021年11月，小月（化名）在网上打

游戏时认识了一小伙，两人相谈甚欢，发

展为网恋关系。之后小伙称自己过生日，

让小月发520元的红包；称要给小月购买

价值不菲的包，向小月借款4500元。而

当小月要求还钱时，小伙就编造各种理由

拖延还款，最后拉黑了小月。直到这时小

月才明白自己被骗了，赶紧报案。

经查，小伙名叫周某，2021年4月至11

月用同样的套路行骗。先是在网上通过玩

游戏结识被害人，自称“高富帅”，发展成网

恋关系后，编造各种理由向被害人借钱，借

不到钱就分手，重新寻找下一个目标。目前

已查到4名女性被骗，涉案金额4.3万元。

近日，开化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周某

涉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周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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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萧法

六七月份正是毕业生的择业期，在签订就业合同时，一定

要理性，不能轻信口头承诺。6月20日，杭州萧山法院发布

的一起案件，为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敲响警钟。

文化公司开出“诱人”条件

小宋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平时喜欢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

作品，个人账号拥有粉丝4000多人。杭州某文化公司（以下

简称文化公司）找到小宋，称看中他的“红人潜力”，想签下他

做博主。

由于小宋还在校读书，面对文化公司的签约要求，他有点

犹豫。但文化公司的员工小胡告诉他，“三个月无责解约、账

号还你”是公司独有的优势。

这一条吸引了小宋，双方继续洽谈后达成合作意向。然

而，到了正式签订《红人经纪合同》那天，小宋发现，合同中并

没有小胡提到的内容。

对此，小胡的解释是：“经纪合同没有这种条款的，只我们

公司有，但不写在里边。”

为了打消小宋的疑虑，小胡还发了几个在公司得到无责

解约的成功案例。小胡承诺，公司在三个月无责解约期内投

入的运营费用、人力成本都由公司承担，“就是大家合作不愉

快，谁也不拖着谁，谁也不耽搁谁，立马爽快解约的那种”。

在这样“美妙”的承诺下，2021年7月27日，文化公司与

小宋签订《红人经纪合同》，开始孵化运营账号。

被告知支付高额违约金

一个多月后，因为课业太多，无法兼顾运营账号的小宋提

出单方解约。

然而，文化公司不同意，称公司未承诺过三个月无责解

约；若要解约，小宋需支付公司投入金额的双倍违约金1.7万

余元，账号归公司所有。

因反复交涉未达成一致，无奈之下，小宋将文化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确认解除合同，对方返还账号的运营管理权。

文化公司提起反诉，称自己在合作期间尽心为小宋提供

孵化运营服务，小宋的账号涨粉1.4万，公司并无违约行为；

小宋擅自提出单方解约系严重违约行为，要求小宋支付违约

金2万元、律师代理服务费3万元。

员工是否有资格代表公司？

萧山法院审理认为，小胡作出的承诺系职务行为，对文化

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首先，小胡的“三个月无责解约”等相关承诺，是影响小宋

决定签约的重要因素。作为文化公司的签约员工，小胡代表

公司发掘红人、进行意向磋商，在合同签订前后，多次以公司

名义向小宋作出“三个月无责解约，账号还你”的承诺属于其

签约职权范围。因此，小胡作出的承诺对文化公司发生效力。

其次，小宋对于小胡提出的“三个月无责解约”承诺进行

过多次确认。在得到小胡合理解释以及看到其展示的以往红

人无责解约的成功案例后，小宋才予以签约。小宋作为文化

公司和小胡之间的善意第三人，即便小胡作出的承诺超出公

司职权范围限制，文化公司对小胡签约职权范围的限制亦不

得对抗小宋。

再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文化

公司作为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的合同关系主体，对诚信的坚守

应高于普通一般人，更应遵循诚信原则，按约履行。

萧山法院审理后判决，确认解除小宋与文化公司签订的

《红人经纪合同》；文化公司返还小宋账号运营管理权。驳回

文化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职务行为与企业职工的身份有关，当行为人与被代表人

或被代理人具有职务关系（劳动关系），在其职权范围内，以被

代表人或被代理人名义作出的行为，一般视为职务行为。

本案中，小李是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公司与小宋就

合同内容进行磋商，此时小李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其后果

由所代表的公司承担。

在这里也提醒经纪公司，在探寻有潜力的新人开展红人

孵化合作时，不应该在签约红人时一边“求贤”，一边“轻诺”，

空口许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作为公司也要加强对

员工的教育和管理，纵容默许员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

对外承担结果的，还是公司。

有读者问：
我丈夫父母原是一家单位的职工，单位根据他

们的职务、工龄、工资等多种因素，将原属单位的一

套住房以优惠价格出售给他们时，所有购买资金均

来自我和丈夫的收入，但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只是

丈夫父母。

请问：如果我与丈夫离婚，能否要求分割该

房屋？

本报作答：
你不能要求分割房屋，但可以索回一半购

房款。

民法典第2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

属和内容的根据。”即记载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

利人被视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与之对应，登记

在一方父母名下的房改房，无论购房款是由谁出

资，不影响一方父母作为所有权人的事实，不能作

为离婚诉讼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但是，房改房虽然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并不

能改变购房款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为夫妻双方

共同所有的事实，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9条规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

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

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

参加房改的房屋，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

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

为债权处理。”

即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一方父母参加

房改的出资，如果没有特别约定，也不符合赠与的

条件，在双方离婚时可以作为债权处理。也就是

说，你可以要求丈夫的父母返还一半的出资款。

（廖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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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供又“顶包”
谎言被戳穿

通讯员 汪列华 毛颂华

近日，江山市公安局依托“林区警长

制”，侦破一起滥伐林木的“顶包”案。

2020年10月，犯罪嫌疑人周某和柴

某（另案处理）经商议，以4500元的价格，

购得张金某（另案处理）位于江山市碗窑

乡某村“屋基坪”山场的林木。2020年10

月至12月、2021年4月至6月，在未取得

林业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两人先后对该

山场上的林木进行采伐。

案发后，为逃避打击，犯罪嫌疑人周

某、柴某合谋，由柴某出面“顶包”，一个人

承担滥伐林木的责任；并串通张金某，作

“山场林木只卖给柴某一人”的证言。

为查清事实，办案民警以“融警务”为

依托，利用“林区警长制”，深入林区走村

入户调查摸排，最终查明犯罪嫌疑人周

某、柴某合伙在“屋基坪”山场滥伐林木蓄

积53.5176立方米的共同犯罪事实。

日前，犯罪嫌疑人周某被移送至江山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高速上“骑游”
万万使不得

通讯员 吴彬

近日，一名小伙突发奇想，骑着自行

车上了高速，幸好被杭州高速交警发现。

当日下午6点，杭州高速交警支队四

大队指挥室视频巡查发现，杭州绕城西复

线温州方向110公里处应急车道内有人

在骑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指挥室立即组织富阳段执勤警力前

往巡查，5分钟后找到该男子，当即打开警

笛警示制止，并将男子护送至富阳西下

高速。

经了解，男子是一名骑游爱好者，当

天准备到富阳找朋友，骑自行车路过高速

公路下穿道路时，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上高速骑行。于是，他偷偷上了

高速。

当日，民警对男子作警示宣教，并对

其作出罚款50元的处罚。

杭州高速交警提醒，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

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

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

不得进入高速公路。

员工作出的口头承诺有效吗？

夫妻出资为父母购买的房改房，离婚时能否分割


